
 

 

   

遂司函〔2023〕52 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： 

为扎实推进我县行政执法不规范专项整治工作，进一步规范

镇街综合行政执法，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，根据《湛江市人

民政府行政执法督察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行政执法不规范专项

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定于近期对镇街开展行政

执法案卷评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查时间、方式及内容 

(一)评查时间、方式 

2023 年 9月 4 日至 9 月 15日进行实地评查（具体时间安排

详见附件） 

（二）评查内容 

1、抽取镇政府（街道办）2023 年 8 月 31 日前办结的行政

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检查案卷各 2 宗。其中行政处罚过程中

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该案作为 1 宗行政处罚、1宗行政强制进

行统计。无行政检查案卷或行政处罚案卷的镇街提交盖章版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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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说明，应详细说明本单位未实施行政检查或行政处罚行为的原因

及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。 

2、案卷评查内容包括：行政执法主体单位行政执法事项是否

超越法定权限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，事实认定是否

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，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依据是否准确，

运用行政裁量权是否合理，执行执法程序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三

项制度是否全覆盖，文书制作和归档是否规范，是否上线使用行

政执法办案平台办案等方面。 

二、评查标准和步骤 

(一)评查标准 

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及《广东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》对

抽取的案卷进行评查。 

(二)评查步骤 

1、确定评查案卷。请被评查单位于 2023 年 9 月 1 日前将

行政执法案卷目录及单位联系人表通过粤政易报送至我局行政

执法协调监督股联系人。 

2、实地评查阶段：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专项工作小组对镇街

的案卷进行抽检式评查。3.总结阶段：对评查过程中发现的损

害营商环境、违法执法和执法不规范等问题，责成其限期整改，

并将整改情况书面上报县司法局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镇（街）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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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研究部署，认真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不规范专项整治工作，自

查自纠，发现问题，分析原因，督促整改，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办

案质量和水平。 

（二）切实整改。镇（街）要针对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，

及时采取整改措施，堵塞执法管理漏洞，强化执法薄弱环节，完

善各项工作制度，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

执法。并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前将整改情况通过粤政易报送至

我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联系人。 

   

附件：1、2023年度行政执法案卷目录 

2、单位联系人表 

3、案卷评查单位及时间安排表 

 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溪县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8 月 21日 

 

 

（联系人：王燕妮、陈巩玲，联系电话：778020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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